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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辽宁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盘锦市市直机关综合事务中心、盘锦政通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魏旭阳、袁月。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45-9号，024-86893061。

标准起草单位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辽宁省盘锦市辽东湾新区宏冠大厦，0427-22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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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进一步提升辽宁省内各级党政机关食堂管理的服务水平，更好地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条例》、《党政机关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和《辽宁省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盘

锦市市直机关综合事务中心全权委托盘锦政通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制定该标准，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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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务管理食堂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关事务管理食堂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膳食搭配要求、就餐秩序维护、食

品留样要求、清洗消毒要求、原材料采购、食品储存要求、膳食搭配要求、就餐要求、食品留样要求、

安全、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辽宁省、市级机关食堂服务工作，其他省、市直部门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4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 14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A 654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机关事务

经费、资产、服务和节能等保障机关正常运行的相关事项。

注：活动范围限定为我省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机关事务管理活动。

3.2

服务组织

负责经营食堂的主体，即餐饮服务提供者或经营者。

4 基本要求

4.1 组织要求

4.1.1 服务组织应具有合法资质。

4.1.2 服务组织应按照《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制定食品安全相关制度，同时应包含但不仅限于以

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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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采购管理制度（根据服务协议需要制定）；

——食堂库房管理制度；

——食堂餐具、食品安全处理制度；

——就餐制度；

——食堂留样保存制度。

4.2 人员要求

4.2.1 应配备与服务相适应的机关食堂工作人员，应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并定期进行身体检查。

4.2.2 应配备专职或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具备 2 年以上工作经历，并持有国家或行业规定的相关

资质证明。

4.2.3 食堂服务人员应仪表规范、用语规范、使用普通话，并熟悉常用器皿的摆放及其保养方法。

4.2.4 厨房工作人员应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遵守厨房卫生制度，安全操作，爱护公物，掌握好出

菜时间。

4.3 环境与卫生

4.3.1 加工区应保持整洁，地面、操作台面无积水、无油渍。

4.3.2 所有清洁用具应指定地点存放，使用完毕需清洁干净放回原处。

4.3.3 按照不同岗位划分卫生区域，确保时时清洁。

4.3.4 定人定时对环境和用具进行检查。

5 膳食搭配要求

5.1 食谱中食物的选择、搭配应注意膳食营养均衡，宜配备营养师。

5.2 选择正确的烹调方式，应做到多样化，尽量减少营养成分的流失。

5.3 根据时令和季节的变化调整食谱，突出体现菜品的时令性和食品的多样性。

5.4 应满足少数民族等人群饮食需求。

5.5 应掌握就餐人数，做到每天按人按量供应主副食，不吃隔日剩饭菜，并根据就餐人数合理安排用

料。

6 就餐秩序维护

6.1 应严格执行食堂就餐制度，爱护食堂的公共设施设备。

6.2 应引导就餐人员将残羹分类倒入垃圾桶内，同时将餐具按要求放至指定位置。

6.3 应营造文明有序的就餐环境，自觉维护食堂就餐秩序。

6.4 用餐结束后，严禁非食堂工作人员进入食堂和操作间。

6.5 应监督就餐人员不得将餐后剩余的残渣随意弃置在餐桌上，同时，也不得随地乱扔餐巾纸、剩饭

菜等杂物。

7 食品留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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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食品留样应按照《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和食药监行政部门有关文件的要求执行。

7.2 食堂提供的每餐、每样食品都必须由专人负责留样。食堂应配备留样专用容器和冷藏设施，并做

好留样记录。

7.3 食堂管理人员应对食品留样工作进行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

8 清洗消毒要求

8.1 应制定食品清洗和消毒制度，以保证所有食品及加工操作场所清洁卫生。

8.2 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符合 GB 14930.1 和 GB 14930.2 的规定。

8.3 保持厨房清洁卫生，餐饮用具使用前应洗净、消毒，防止食品污染，符合 GB 14934《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的规定。

8.4 厨房加工所用工具应生熟分开。

9 原材料采购

9.1 供货商选择

9.1.1 选择的供货商应具有相关合法资质。

9.1.2 宜建立供货商评价和退出机制，对供货商的食品安全状况等进行评价，及时更换不符合要求的

供货商。

9.1.3 宜建立固定的供货渠道，与固定供货商签订供货协议，应明确各自的食品安全责任和义务。

9.2 原料运输

9.2.1 运输前，对运输车辆或容器进行清洁，防止食品受到污染。运输过程中，做好防尘、防水措施，

食品与非食品、不同类型的食品原料应分隔，食品包装完整、清洁，防止食品受到污染。

9.2.2 运输食品的温度、湿度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要求。

9.2.3 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运输，运输食品和运输有毒有害物品的车辆不得混用。

9.3 进货查验

9.3.1 随货证明文件查验

9.3.1.1 从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的，应查验其食品生产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等；采购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产品的，应查验其营业执照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等。

9.3.1.2 从食品销售者（商场、超市、便利店等）采购食品的，应查验其食品经营许可证等；采购食

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查验其营业执照等。

9.3.1.3 集中交易市场采购食用农产品的，索取并留存市场管理部门或经营者加盖公章（或负责人签

字）的购货凭证。

9.3.1.4 采购畜禽肉类的，还应查验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采购猪肉的，还应查验肉品品质检验合

格证明。

9.3.1.5 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应查验供货商的相关资质证明及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留存每笔购

物或送货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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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6 采购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应留存每笔购物或送货凭证。

9.3.2 入库查验和记录

9.3.2.1 外观查验

9.3.2.1.1 预包装食品的包装应完整、清洁、无破损，标识与内容物一致。

9.3.2.1.2 冷冻食品应无解冻后再次冷冻情形。

9.3.2.1.3 应具有正常的感官性状。

9.3.2.1.4 食品标签标识应符合相关要求。

9.3.2.1.5 食品应在保质期内。

9.3.2.2 温度查验

9.3.2.2.1 查验期间，尽可能减少食品的温度变化。冷藏食品表面温度与标签标识的温度要求不得超

过零上 3℃，冷冻食品表面温度不宜高于零下 9℃。

9.3.2.2.2 无具体要求且需冷冻或冷藏的食品，可参考《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中附录餐饮服

务业食品原料建议存储温度，并结合自身实际，设定相应的存储温度。

10 食品存储要求

10.1 食品的储存应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有关规定执行。

10.2 食堂应具有与食品品种和数量相适应的食品贮存场所。

10.3 生食和熟食、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应分开储存，同一库房内贮存不同性质食品时，应划分存放区

域，不同区域应有明显的标识。

10.4 储存设施应保持清洁、定期消毒，设置相应的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防潮等设施，保

持库房通风，并配有货架等摆放设备。

10.5 应建立原料、辅料库房的卫生管理制度。

10.6 易腐败的原料宜现场加工、当日消耗，过期变质食品及其原料应专区存放、及时处理。

10.7 应保证冷藏冷冻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等要求。

10.8 运输食品及其原辅料的工具应保持清洁，运输冷藏、冷冻食品应有保温设备。

10.9 储存的食品应分类分架，隔墙离地至少 10 厘米存放，在储存位置应标明食品生产日期、采购日

期和保质期。

10.10 应按照先进先出，易坏先用的原则进行食品出库，并定期检查。

11 安全

11.1 食品安全

制定食品中毒等应急处置预案，协助做好应急救治工作。

11.2 消防安全

食堂的消防安全预防与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GA 654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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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服务评价与改进

12.1 评价内容

应建立健全食堂服务评价制度。评价内容包括膳食搭配的合理性、环境卫生、餐食质量、餐具清洗、

食品存储、安全以及食谱更新频次、服务人员礼仪、服务质量等方面。

12.2 评价方法

采取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综合的方式进行，按照评价内容形成评价表（见资料性附录A）。内部评

价月度一次为宜，外部评价季度一次为宜。

12.3 评价改进

12.3.1 了解服务对象合理需求，及时处理反馈意见与投诉。

12.3.2 定期虚心听取就餐者的意见和建议，对合理化建议和意见要采取措施及时改正。

12.3.3 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餐饮满意度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及时调整伙食。

12.3.4 通过改进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内容、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机制的方式，不断增强服务评价

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提升服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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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服务评价表

A.1 服务评价表

服务评价表见A.1。

表 A.1 服务评价表

对食堂总体评价 :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对食堂花样品种的评价 ：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对主副食口味的评价 ：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对食堂服务质量的评价 ：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对食堂环境卫生的评价 ：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对人员服务礼仪的评价 ：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其他具体意见和建议：

填写人单位：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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